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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
全市安全生产“铸安”行动的通知

淮府〔2015〕86号

凤台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强化我市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预防和治理生产安全事故，

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安全生产“铸安”行动的通

知》（皖政〔2015〕85号）精神，市政府决定于 2015 年 10 月至

2017 年底，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“铸安”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系列

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要求，深

入推进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体系“五级五覆盖”和企业主体责任“五

落实五到位”工作，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建立问题清单、

责任清单、整改清单，全区域全行业全覆盖开展“铸安”行动，强

化安全生产基础，提高安全监管能力，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实

现好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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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。严格执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

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意见》（办

字〔2015〕1 号）要求，以推进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为出发点，

以狠抓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为突破点，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建

立健全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。

在2015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“五落实五到位”，

到 2016 年底实现所有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“五落实五到位”。

实行“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，以属地监管为主”和“行业监

管与综合监管相结合，以行业监管为主”原则。各县区政府（含

各类开发区、工业园区）对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（含市政府

监管的央企、省属及市属企业）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职责。实

行“谁审批谁负责”原则。各审批部门对审批的事项负有相关的安

全生产监管职责。强化乡镇（街道）、村(社区)安全监管职责，

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“五级五覆盖”要求。

（二）实行安全隐患月排查月通报。严格执行《淮南市生产

安全隐患月排查月通报制度》（淮府办〔2015〕43号）规定。各

县区政府、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制定安全生产执法计划或工作方

案，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辖区内、行

业监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检查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实行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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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管理，对重大安全隐患应及时按规定报告和登记。市政府安委

会办公室对各单位上报的安全隐患进行梳理分类，对重大安全隐

患进行挂牌督办，并将隐患情况每月进行一次通报。

（三）深化各类专项整治。市政府各部门要深入开展各类行

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强化矿山安全现场管理，提高化工（危化

品）和民爆企业本质安全水平，加强烟花爆竹批发、零售企业安

全管理，深入开展道路交通“三超一疲劳”和酒驾、醉驾执法检查，

彻底整治消防行业重大安全隐患，查处建筑施工非法转包分包行

为，强化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，全面排查涉氨涉氯企业安全隐

患，督促涉爆粉尘企业配备有效的报警装置，开展餐饮业用气和

油气管线安全检查，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，提高放射源安

全防护条件，重点加强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安全专项治理等。

（四）持续开展打非治违。突出重点区域，深入持久开展严

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。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

执法、重实效”的总要求，严格执行“四个一律”（对非法生产经

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，一律关闭取缔；对非法生

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，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；对

存在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，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

管措施；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，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

责任），采取停产、停建、停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、扣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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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闭等措施，集中打击、整治当前表现突出的非法违法、违规违

章行为，依法停产整顿一批严重违规违章企业，关闭取缔一批非

法违法生产经营单位，严厉惩处一批非法违法单位责任人，进一

步规范安全生产秩序，减少因非法违法行为造成的事故，有效防

范和预防事故发生。

（五）提高依法治安能力。深入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，

加强各部门安全生产执法人员业务培训，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

质，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强化执法效果，

做到执法与服务相结合、执法与监管相促进。规范安全生产监管

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，做到执法有计划、监管有标准、责任有监

督。推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，建设安全生产诚信体系，提高社会

保障能力。严格事故查处，实行生产安全事故查处督办制，公开

事故调查报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六）提升安全监管基础。大力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

建工作，执行重点行业注册安全工程师使用规定。在矿山、危化

品等高危行业推进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，引导企业实施机

械化、自动化改造，加快淘汰落后技术装备，力争到 2017 年底

实现高危作业场所人员减少 30％以上。加强基层安全监管能力

建设，增强基层安全监管执法力量，调整优化安全监管人员结构，

力争到 2017 年底实现专业监管人员配备比不低于在职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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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％。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弥补监管力量不足问题。加强安

全生产应急工作，进一步增强危化品、矿山等应急救援队伍建设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领导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领导，结合实际，

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行动计划，同时组织开展辖区和行业内的

“铸安”行动。要把行动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

核，严格落实责任。

（二）深入宣传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在开展行动的同时，

深入宣传引导，运用各类载体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引导广大职工和

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“铸安”行动。要把市长热线电话“12345”和

安全生产举报电话“12350”进行联动，发挥群众举报作用，主动

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协调推进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把“铸安”行动与安全

生产“十三五”规划编制、安全生产大检查、打非治违等工作结合

起来，统筹协调，科学确定实施方案和工作目标，标本兼治，务

求实效，努力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。

2015 年 10 月 27日


